附件1  
行政相对人诚实守信“红名单”认定依据
《江苏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（版权）行业行政相对人信用红黑名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：
（一）各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（版权）行政管理部门或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新闻出版广播影视（版权）行业协会依法依规组织评选或认定，并已向社会公示的社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、自然人的荣誉信息；
（二）其他依法获得或认定的诚信红名单。
行政相对人严重失信“黑名单”认定依据
《江苏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（版权）行业行政相对人信用红黑名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二条：
严重失信行为包括：
（1） 被处以吊销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严重行政处罚的；
（二）公民被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、企业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被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的；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因生产、经营或者履行其他职务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（四）弄虚作假骗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（版权）资质、资格或者其他有关证书、证明材料的；  
（五） 1年内发生2次以上同类较重失信行为或者1年内发生较重失信行为3次以上的；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省信用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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